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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同樣都是保護利用自然法則之技術思想的創作，發明專利可以是

無一定空間型態的物質、方法或用途等作為保護客體，也可以是有一定空間型態的物品，

但新型專利僅以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作為保護客體，即新型專利僅保護具有確定形狀

且佔據一定空間之物的創作。當創作的改進點涉及材料、配方、方法、製程或用途等不具

有確定形狀或未佔據一定空間者，則不適合作為申請新型專利之標的。另一方面，從技術

要求或市場需求而論，對於有形之物進行改進的研發速度通常較快，使得研發產品的生命

週期亦相對短暫，若提出新型專利申請予以保護卻要經過實體審查而使審查時間過長，則

會面臨在專利尚未獲准前，在市場上推出產品容易遭人仿造而影響自身利益，或者等待專

利獲准後再於市場上販售，但卻可能已錯過最佳商機的困境，因此，目前多數國家對於新

型專利已不再採用實體審查，進而縮短新型專利的審查時程。 

  不過，即便不同國家的新型專利之保護客體的概念相近，或均已採用形式審查，不同

國家對於新型專利的規定仍有所差異，尤其對於所請標的能否包含涉及材料、方法等內容

的不同規定更需要加以留意，避免專利申請因保護客體不符規定而遭到核駁。是以，筆者

於下分別整理在我國、中國大陸以及日本提出新型專利申請，針對保護客體及審查上需留

意的相關規定： 

我國 

  根據我國專利審查基準第四篇新型專利審查的規定可知，判斷新型專利是否符合形式

審查而可獲准專利，尚需考量(1)是否屬於物品形狀、構造或組合者、(2)是否有妨害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3)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摘要與圖式之揭露是否符合規定以及(4)是否

具有單一性等要件。針對前述(1)是否屬於物品形狀、構造或組合之要件，專利審查基準第

四篇第一章第 3.1.2 節進一步載明若在請求項已記載了一結構特徵，即便其內容又涉及材

料成分或製造方法之改良，依然能符合前述關於物品形狀、構造或組合的規定。由此可見，

我國新型專利的形式審查是採取較為寬鬆的標準，在不審查新穎性與進步性的情況下，可

將注意力放在保護客體的部分，確保請求項中至少包含一結構特徵，以符合前述新型專利

所請之標的需屬於物品形狀、構造或組合之規定。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的新型專利稱為「實用新型」，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二章第 6 節規定實

用新型專利只保護產品，而所述產品應為具有確定形狀、構造且佔據一定空間的實體，惟

需特別注意的是，若權利要求中既包含形狀、構造特徵，又包含了對方法本身或是對材料

提出的改進，則不屬於實用新型專利保護的客體，此點與我國新型專利審查基準的規定有

明顯差異。不過，專利審查指南中另有提及權利要求中可以使用已知方法的名稱限定產品

的形狀、構造，但不得包含方法的步驟、工藝條件等，例如以焊接、鉚接等已知方法名稱

限定各部件連接關係，此外，權利要求中亦可包含現有技術中已知的材料名稱，其係應用

於具有形狀、構造的產品上，例如塑料杯、記憶合金製成的心臟導管支架等。 

  另一方面，專利審查指南第一部份第二章第 11 節規定在初步審查中，審查人員也會

對於實用新型專利申請是否「明顯」不具備新穎性或者涉及非正常申請進行審查，且其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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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基礎可以根據相關的現有技術內容來判斷，也就是說，審查人員會實質審查實用新型的

技術方案與現有技術的差異。雖然明顯不具新穎性與實質審查所考慮的新穎性理應在程度

上有所區別，惟在難以具體明確何種程度可視為明顯的情況下，僅能依憑審查人員的主觀

判斷，進而也提高實用新型專利獲准的不確定性。由此可知，相較於我國，中國大陸實用

新型專利的初步審查規定顯然較為嚴格，若有意同時申請我國新型專利與中國大陸實用新

型專利，則是否能就相同的內容一併提出申請，應當還需經過審慎評估。 

日本 

  日本的新型專利稱為「實用新案」，並且具有獨立的實用新案法記載其相關規定。根

據日本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第 X 部分第 1 章的內容可知，實用新案不會進行如新穎性

及進步性之實體審查，只需要判斷是否符合實用新案之基礎要件。實用新案的基礎要件包

含(i)是否為適格的保護客體、(ii)是否違反公序良俗、(iii)申請專利範圍之記載是否符合規

定、(iv)是否符合單一性以及(v)說明書、申請專利範圍或圖式之內容是否有重大缺陷。針

對前述第(i)點基礎要件，所述適格的保護客體係僅限於和物品之形狀、構造或組合相關的

創作，同時，日本特許．實用新案審查基準第 X 部分第 1 章第 2.1.2 節另外列出了不符合

實用新案之保護客體的創作包含(a)方法、(b)組合物、(c)化學物質、(d)沒有固定形狀的物

體、(e)動物或植物品種以及(f)計算機程序。然而，日本實用新案的相關規定中並未見到如

我國明確指出新型專利之請求項中允許同時記載結構特徵及方法或材料特徵，同時也沒有

像中國大陸明定實用新型之權利要求中不可含有對方法、材料改進之技術特徵，簡言之，

日本實用新案之請求項內容能否涉及方法、材料改進存在爭議，實務上也遇到不同日本審

查委員的審查標準不一致的情況。舉例而言，從公開資料中雖可查詢到如實用新案登錄第

3185984 號、第 3233326 號以及第 3205777 號等實用新案，其請求項中皆同時含有結構

特徵以及化學物質或不具有固定形狀物體之特徵，但實務上仍有遇到審查委員堅持實用新

案之請求項中涉及化學物質或不具有固定形狀物體之特徵則不符合實用新案保護客體的

狀況。 

結語 

  我國、中國大陸以及日本都是常見並且有較高機會提出新型專利申請的國家，申請人

若欲就同樣的研發成果向該等國家提出新型專利申請，應當特別留意各個國家在保護客體

的認定及審查規定上的差異，尤其是當保護客體涉及化學物質或非確定形狀、結構之物的

情況，更需留意我國、中國大陸以及日本的差異，以避免提出申請後不符規定，後續還要

透過修正程序進行改正，徒增時間與經濟上的成本。 

  此外，由上述內容可知，新型專利的初始立意係保護對於有形物改進之創作，然而，

在實務上，可能基於新型專利不進行實體審查、新型專利的審查時程較短或者僅僅希望擁

有專利證書來提升產品商業價值等等的考量，仍有諸多本質上為材料改進或組合物等創作

欲以新型專利提出申請，雖然這些創作內容透過適當的調整後，通常能夠符合規定並獲准

專利，惟筆者仍建議應當回歸創作的本質並選擇與其對應的專利種類提出申請，以免花費

時間、精力及金錢研發產品並提出專利申請後，卻換得權利不穩固的專利權。 

 

 


